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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二 章  

戒 毒 治 療 和 康 復 服 務 及 禁 毒 措 施  

2 .1  戒 毒 治 療 和 康 復 服 務 的 終 目 標 ， 應 為 協 助 吸 毒 者 戒 除 毒 癮 ，

重 投 社 會 。 香 港 採 用 多 種 模 式 的 戒 毒 治 療 和 康 復 服 務 ， 以 切 合

不 同 背 景 吸 毒 者 的 各 種 需 要 。 當 中 有 社 區 為 本 或 住 院 式 的 服

務 ， 有 屬 自 願 或 強 制 性 質 。 此 外 ， 政 府 收 集 與 毒 品 問 題 有 關 的

數 據 及 資 助 多 項 研 究 ， 讓 各 方 能 充 分 探 討 禁 毒 政 策 及 相 關 計

劃。  

2 . 2  就 青 少 年 毒 品 問 題 專 責 小 組 提 出 的 建 議 ， 政 府 在 過 去 數 年 已 採

取 多 項 措 施 ， 以 滿 足 因 應 危 害 精 神 毒 品 盛 行 而 衍 生 的 服 務 需

求 。 這 些 措 施 包 括 擴 展 濫 用 精 神 藥 物 者 輔 導 中 心 的 網 絡 ， 強 化

為 年 輕 吸 毒 者 提 供 的 外 展 及 學 校 社 工 服 務 ， 增 加 住 院 式 戒 毒 治

療 及 康 復 中 心 的 名 額 ， 以 及 增 加 物 質 誤 用 診 所 的 應 診 節 數 。

由  2008  年 至 今 ， 政 府 額 外 投 放 了  1  億  4  千 萬 元 ， 推 行 這 些 措

施。  

2 . 3  面 對 危 害 精 神 毒 品 在 青 少 年 吸 毒 者 中 盛 行 的 問 題 ， 在 第 六 個 三

年 計 劃 (涵 蓋  2012  至  2014  年 )內 ， 政 府 鼓 勵 各 種 服 務 單 位 作 有

效 的 整 合 及 試 行 更 多 創 新 的 戒 毒 治 療 及 康 復 計 劃 。 禁 毒 處 統 領

各 相 關 決 策 局 ／ 部 門 、 公 營 機 構 (如 醫 管 局 )及 非 政 府 機 構 ， 加

強 跨 界 別 的 協 作 ， 令 不 同 服 務 能 更 協 調 ， 以 回 應 吸 毒 者 對 治 療

的 需 要 ； 推 廣 創 新 的 戒 毒 治 療 及 康 復 計 劃 ， 以 處 理 危 害 精 神 毒

品 所 造 成 的 傷 害 ； 以 及 監 察 及 評 估 服 務 的 成 效 。 自 第 六 個 三 年

計 劃 報 告 於  2 0 1 2  年  6  月 公 布 以 來 ， 多 個 禁 毒 範 疇 已 取 得 進

展 。 下 文 概 述 現 有 的 戒 毒 治 療 和 康 復 服 務 模 式 及 各 項 措 施 的 進

展。  

( A )  戒 毒 治 療 及 康 復 模 式  

濫用精神藥物者輔導中心 (濫藥者輔導中心 )  

2 .4  以 社 區 為 本 的 濫 藥 者 輔 導 中 心 為 吸 食 危 害 精 神 毒 品 者 及 邊 緣 青

少 年 提 供 輔 導 服 務 和 協 助 ， 協 助 他 們 戒 毒 。 中 心 亦 為 吸 毒 者 家

人 提 供 輔 導 服 務 ， 並 在 區 內 中 學 舉 辦 禁 毒 教 育 活 動 ， 以 及 為 專

職 人 員 提 供 專 業 培 訓 。 濫 藥 者 輔 導 中 心 亦 為 吸 食 危 害 精 神 毒 品

者 提 供 實 地 醫 療 支 援 服 務 ， 當 中 包 括 自 願 驗 毒 測 試 、 動 機 式 晤

談 ， 以 及 基 本 的 身 體 檢 查 。 如 有 需 要 ， 中 心 會 將 吸 毒 者 轉 介 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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醫 管 局 轄 下 的 物 質 誤 用 診 所 ， 接 受 專 科 治 療 。 濫 藥 者 輔 導 中 心

亦 為 於 非 受 政 府 資 助 的 戒 毒 治 療 及 康 復 中 心 完 成 療 程 的 康 復

者，提供續顧服務。  

2 . 5  香港現時共有  11 間濫藥者輔導中心，它們均受社會福利署 (社署 )

資助，其中四間是在  2010  年  10  月增設的。  

圖 1：濫藥者輔導中心處理的個案數目  

 

戒毒輔導服務中心  

2 .6  戒 毒 輔 導 服 務 中 心 協 助 吸 毒 者 戒 毒 ， 並 於 康 復 後 重 返 家 庭 及 重

投 社 會 。 中 心 亦 會 輔 導 吸 毒 者 家 人 ， 支 援 他 們 處 理 因 有 家 人 吸

毒 而 衍 生 的 問 題 。 另 外 ， 中 心 亦 舉 辦 預 防 教 育 和 宣 傳 活 動 ， 對

象 包 括 專 上 院 校 、 職 業 培 訓 機 構 及 容 易 受 毒 品 影 響 的 行 業 。 現

時 香 港 有 兩 間 戒 毒 輔 導 服 務 中 心 ， 均 受 社 署 資 助 ， 為 各 區 提 供

服務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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圖 2：戒毒輔導服務中心的個案數目  

 

物質誤用診所  

2 .7  物 質 誤 用 診 所 為 吸 食 危 害 精 神 毒 品 者 提 供 精 神 科 治 療 ， 包 括 治

療 吸 毒 者 患 有 的 精 神 病 (例 如 抑 鬱 及 人 格 障 礙 )和 精 神 病 併 發 症

(例 如 因 毒 品 引 致 的 精 神 病 和 認 知 能 力 受 損 )。 診 所 有 職 業 治 療

師 及 臨 牀 心 理 學 家 等 提 供 輔 助 服 務 。 物 質 誤 用 診 所 接 受 來 自 濫

藥 者 輔 導 中 心 、 相 關 非 政 府 機 構 、 醫 生 及 其 他 醫 療 服 務 提 供 者

的 轉 介 。 診 所 主 要 為 病 人 提 供 門 診 服 務 ， 另 外 亦 會 因 應 病 人 的

需要提供住院或社區照顧服務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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圖 3：物質誤用診所的首次求診和跟進個案數目  

 

青少年外展工作隊及青少年深宵外展服務  

2 .8  青 少 年 外 展 工 作 隊 (外 展 隊 )及 青 少 年 深 宵 外 展 服 務 (夜 展 隊 )主

動 接 觸 不 屬 於 正 常 社 交 群 體 而 又 容 易 受 吸 毒 及 其 它 不 良 嗜 好 影

響 的  24  歲 以 下 的 青 少 年 。 外 展 ／ 夜 展 隊 為 邊 緣 青 少 年 提 供 輔

導 ， 並 因 應 他 們 遭 遇 的 問 題 ， 轉 介 至 其 他 服 務 單 位 跟 進 ， 如 戒

毒 輔 導 及 康 復 服 務 。 目 前 ， 香 港 共 有  19  隊 外 展 隊 ， 及  18  隊 夜

展 隊 。 除 了 到 邊 緣 青 少 年 經 常 流 連 的 地 方 進 行 外 展 工 作 外 ， 有

部 分 的 工 作 隊 更 因 應 青 少 年 消 閑 活 動 模 式 的 轉 變 而 採 用 嶄 新 手

法 ， 包 括 利 用 網 上 討 論 區 、 社 交 媒 體 、 朋 輩 之 間 的 滾 雪 球 效 應

( p e e r  s n owb a l l i n g )等方式接觸邊緣青少年。  

自願住院戒毒治療及康復中心  

2 .9  住 院 戒 毒 治 療 及 康 復 中 心 (戒 毒 中 心 )， 以 及 中 途 宿 舍 為 住 院 者

提 供 一 個 遠 離 毒 品 的 環 境 ， 以 便 接 受 戒 毒 和 治 療 服 務 。 這 類 服

務 是 香 港 戒 毒 治 療 及 康 復 服 務 重 要 的 一 環 ， 為 希 望 接 受 住 院 戒

毒 治 療 服 務 的 吸 毒 者 提 供 了 選 擇 。 香 港 目 前 共 有  39  間 住 院 式

戒 毒 中 心 ， 分 別 由  17  間 非 政 府 機 構 營 辦 ， 當 中  19  間 獲 衞 生 署

或社署資助，而另外  20  間則為非受資助的戒毒中心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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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 . 10  除 戒 毒 以 外 ， 大 部 分 戒 毒 中 心 都 有 為 住 院 者 提 供 輔 導 、 教 育 及

職 業 訓 練 ， 從 而 提 高 他 們 的 紀 律 、 自 信 、 積 極 性 和 技 能 ， 有 助

他 們 離 開 中 心 後 重 新 融 入 社 會 。 部 分 戒 毒 中 心 亦 與 其 他 機 構 和

企 業 合 作 ， 為 戒 毒 康 復 者 提 供 就 業 機 會 及 其 他 續 顧 服 務 (例 如 持

續的監察及輔導 )。  

2 . 11  在  2014  年 ， 8 9 %  接 受 感 化 者 可 於 兩 星 期 或 更 短 時 間 內 入 住 戒

毒 中 心 ， 較  2010  年 審 計 署 署 長 報 告 指 出 的  69%， 已 是 一 大 進

步。  

圖 4：入住戒毒中心人次 1 

 

 

表 5：接受戒毒中心治療及續顧服務人次  

 2009  2010  2011  2012  2013  2014  

21 歲以下  636  663  632  598  569  446  

任何年齡  2  515  2  567  2  717  2  743  2  851  2  658 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1  截至  2014 年  12 月，本港  39 間住院戒毒中心的牌照所定宿位名額共有  1  538 個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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戒毒所  

2 .12  戒 毒 所 由 懲 教 署 管 理 ， 收 容  14  歲 或 以 上 有 毒 癮 並 被 裁 定 干 犯

可 處 監 禁 罪 行 的 人 入 住 ， 以 接 受 治 療 。 戒 毒 所 推 出 的 計 劃 ， 亦

加 入 為 青 少 年 吸 毒 者 而 設 的 有 系 統 的 市 場 導 向 職 業 訓 練 課 程 ，

以 及 可 供 成 年 吸 毒 者 自 願 報 讀 的 兼 讀 制 職 業 訓 練 課 程 。 現 時 ，

香港有四間戒毒所 2，收容名額為  1  112  人。  

圖 6：戒毒所的個案數目 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2 這四間戒毒所是喜靈洲戒毒所，勵新懲教所，勵顧懲教所及勵敬懲教所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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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 7：戒毒所獲釋所員、接受戒毒治療及接受監管的人次  

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

獲釋所員 * 1 461 1 396 1 145 1 217 1 202 1 074 

接受戒毒治療  691 749 778 758 759 673 

接受監管  1 304 1 201 982 1 063 1 045 991 

*  不包括轉往其他懲教計劃的人士  

美沙酮治療計劃  

2 .13  美 沙 酮 治 療 計 劃 提 供 “代 用 治 療 ”及 “戒 毒 治 療 ”兩 類 服 務 ， 以 治

理 吸 毒 者 對 鴉 片 類 毒 品 的 倚 賴 ， 使 他 們 能 過 正 常 及 對 社 會 有 貢

獻 的 生 活 。 在 “代 用 治 療 ”計 劃 下 ， 病 人 每 天 在 監 督 下 服 用 指 定

劑 量 的 美 沙 酮 ， 以 減 低 或 遏 止 他 們 對 鴉 片 類 毒 品 的 倚 賴 。 另

外 ， 合 適 的 病 人 亦 可 參 加 “戒 毒 治 療 ”計 劃 ， 在 一 段 時 間 內 逐 漸

減 少 所 服 美 沙 酮 的 劑 量 。 衞 生 署 透 過 轄 下  20  間 美 沙 酮 診 所 提

供 這 項 門 診 服 務 。 美 沙 酮 治 療 計 劃 亦 為 病 人 提 供 輔 導 ， 照 顧 病

人 的 心 理 需 要 。 計 劃 亦 向 完 成 “戒 毒 治 療 ”計 劃 的 病 人 提 供 續 顧

服務，減低他們復吸的機會。  

2 .14  在  2013  年 ， 衞 生 署 完 成 了 對 美 沙 酮 治 療 計 劃 的 檢 討 。 檢 討 結

果 確 認 美 沙 酮 治 療 計 劃 的 目 標 是 恰 當 的 ， 並 按 計 劃 各 個 關 鍵 領

域 ， 就 效 率 、 安 全 及 效 能 方 面 提 出 改 善 建 議 。 衞 生 署 已 實 施 部

分 建 議 (例 如 改 善 臨 床 病 例 管 理 和 測 試 自 動 配 藥 系 統 )， 並 將 繼

續跟進其他建議。  

表 8：美沙酮治療計劃的使用情況  

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

新／重新登記人次  5 926 5 516 5 449 5 315 4 656 4 358 

求診率：   

有效登記求診人數  8 457 8 405 8 240 8 008 7 574 7 088 

每日求診人數  6 446 6 397 6 227 6 078 5 737 5 352 

平均每日求診率  76.2% 76.1% 75.6% 75.9% 75.7% 75.5%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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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 B )  禁 毒 措 施  

( a )  及 早 辨 識 高 危 青 少 年 及 作 出 介 入  

含測檢元素的健康校園計劃 (健 康 校 園 計 劃 )  

2 .15  為 建 立 無 毒 校 園 文 化 ， 禁 毒 處 在 教 育 局 的 支 持 下 ，

於  2 0 1 1 / 1 2  學 年 開 始 推 行 健 康 校 園 計 劃 ， 供 中 學 參 加 。 該 計 劃

有 兩 個 主 要 目 標 ： ( 1 )鞏 固 學 生 遠 離 毒 品 的 決 心 ； 以 及 ( 2 )加 強

有 毒 品 問 題 的 學 生 尋 求 協 助 及 治 療 的 動 機 。 在  2 0 1 5 / 1 6  學 年 ，

將有超過  90  間學校參與計劃。  

2 . 16  健 康 校 園 計 劃 為 校 本 計 劃 ， 包 含 學 生 自 願 參 與 的 驗 毒 部 分 ， 以

及 涵 蓋 一 系 列 為 學 生 、 家 長 及 教 師 而 提 供 的 禁 毒 教 育 、 輔 導 和

支 援 的 服 務 。 有 關 活 動 的 目 的 是 協 助 學 生 培 養 健 康 的 生 活 習

慣 、 正 面 的 人 生 觀 與 價 值 觀 ， 從 而 加 強 學 生 的 抗 毒 能 力 ， 以 及

鞏 固 他 們 遠 離 毒 品 的 決 心 。 有 關 的 活 動 根 據 校 本 需 要 和 發 展 而

設計，並獲禁毒基金資助 (見下文第  2 . 3 9 - 2 . 4 1  段 )。  

驗毒  

2 .17  鑑 於 隱 蔽 吸 毒 問 題 日 趨 嚴 重 ， 禁 常 會 於  2013  年  9  月

至  2014  年  1  月 就 「 驗 毒 助 康 復 計 劃 」 進 行 公 眾 諮 詢 。 計 劃 作

為 一 項 額 外 的 措 施 ， 藉 此 及 早 辨 識 吸 毒 者 ， 從 而 向 這 些 吸 毒 者

提 供 適 時 的 輔 導 和 治 療 ， 以 免 他 們 因 長 期 吸 毒 ， 而 導 致 健 康 出

現嚴重甚或不可逆轉的損害。  

2 . 18  禁 常 會 已 於  2 0 1 4  年  7  月 公 布 諮 詢 結 果 。 禁 常 會 建 議 政 府 進 一

步探討該項計劃，並應：  

( a )  繼續與專業團體及公眾進行溝通；  

( b )  探 研 方 法 處 理 專 業 團 體 的 關 注 ， 特 別是 減 低 計 劃 對 人 權 及 公

民自由的影響；以及  

( c )  建 立 後 續 機 制 ， 有 效 地 在 給 予 機 會 及強 制 輔 導 及 治 療 兩 方 面

取得平衡。  

 有關的報告可於 h t t p : / / w w w . n d . g o v . h k / t c / a can / rd t_cc .h tm 查

閱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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加強  186  186  熱線服務  

2 .19  當 局 於  2009  年  8  月 推 出 “186  186”禁 毒 電 話 熱 線 服 務 ， 作 為 鼓

勵 吸 毒 者 、 其 家 人 和 朋 友 盡 早 求 助 的 其 中 一 項 措 施 。 熱 線 由 專

業 社 工 全 日  24  小 時 接 聽 ， 為 來 電 者 提 供 適 當 的 輔 導 ， 並 會 將

個 案 轉 介 至 有 關 的 非 政 府 機 構 跟 進 。 由 於 即 時 通 訊 軟 件 漸 受 青

少 年 歡 迎 ， 當 局 於  2 0 1 4  年 年 中 增 設 求 助 渠 道 ， 讓 有 關 人 士 可

透 過 智 能 電 話 的 應 用 程 式 、 “ Wh a t s A p p ” 及 “ 微 信 ” ( 號 碼 ：

98  186  186 )求 助 。 禁 毒 處 亦 透 過 各 種 禁 毒 教 育 及 宣 傳 平 台 宣 傳

有關服務。  

2 . 20  截 至  2014  年 尾 底 ， 熱 線 及 即 時 通 訊 服 務 共 收 到  6  220  宗 求 助

個案，當中有  1  358  宗個案獲轉介予相關的服務單位跟進。  

(b )  加 強 下 游 計 劃  

戒毒中心的發牌事宜及特別撥款計劃  

2 .21  就 審 計 署 署 長 和 政 府 帳 目 委 員 會 分 別 於  2010  年 底 及  2011  年 初

所 發 表 報 告 書 的 建 議 ， 政 府 已 向 尚 未 符 合 標 準 以 達 致 《 藥 物 倚

賴 者 治 療 康 復 中 心 (發 牌 )條 例 》 (第  566  章 ) (條 例 )的 發 牌 規 定 的

戒 毒 中 心 提 供 協 助 。 為 符 合 發 牌 規 定 ， 一 些 機 構 須 在 原 址 進 行

改善工程，而有些機構則須覓地重建。  

2 . 22  禁 毒 基 金 在  2 0 0 2  年 設 立 特 別 撥 款 計 劃 ， 為 戒 毒 中 心 提 供 財 政

支 援 進 行 改 善 工 程 ， 以 符 合 發 牌 規 定 。 禁 毒 基 金 於  2010  年 獲

注 資  30  億 元 後 ， 政 府 於  2011  年 在 該 基 金 下 推 出 經 改 善 的 特 別

撥 款 計 劃 ， 加 強 對 這 些 戒 毒 中 心 的 支 援 。 每 宗 申 請 可 獲 撥 款 的

上限，由  300  萬元提高至  5 , 000  萬元。  

2 . 23  自  2010  年 以 來 ， 已 有 七 間 戒 毒 中 心 根 據 條 例 成 功 取 得 牌 照 ，

令 持 牌 戒 毒 中 心 的 數 目 增 至  2 4  間 ， 而 現 有 戒 毒 中 心 總 數

為  39  間。相比起  2010  年本港 40  間戒毒中心中只有  17  間屬持

牌 中 心 來 說 ， 現 時 發 牌 的 情 況 已 有 長 足 進 步 。 由  2 0 1 1  年  5  月

至 今 ， 禁 毒 基 金 已 透 過 經 改 善 的 特 別 撥 款 計 劃 ， 向 五 間 非 政 府

機 構 提 供 資 助 ， 撥 款 額 共 達  1 . 14  億 元 ， 較 在  2002  年

至  2011  年期間批出的  1 , 000  萬元，有顯著增幅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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感化服務  

2 .24  根 據 《 危 險 藥 物 條 例 》 (第  1 3 4  章 )， 管 有 及 服 用 危 險 藥 物 即 屬

違 法 。 作 為 介 入 措 施 ， 有 些 干 犯 與 毒 品 相 關 罪 行 的 犯 事 者 ， 可

被 評 定 適 合 接 受 感 化 監 管 ， 取 代 扣 押 刑 罰 。 如 犯 事 者 被 判 接 受

感 化 令 ， 感 化 主 任 須 依 據 感 化 令 所 訂 的 條 件 ， 對 受 感 化 者 進 行

法 定 監 管 。 感 化 主 任 會 向 受 感 化 者 提 供 輔 導 和 小 組 活 動 ， 定 期

探 訪 受 感 化 者 以 監 察 其 進 度 ， 並 可 轉 介 受 感 化 者 至 由 非 政 府 機

構 所 提 供 的 住 院 戒 毒 治 療 及 康 復 服 務 。 受 感 化 者 離 開 院 舍 後 ，

感化主任會在社區層面進行監管，直至感化期完結為止。  

2 . 25  為 向 被 判 接 受 感 化 的  2 1  歲 以 下 被 定 罪 青 少 年 毒 犯 提 供 更 聚

焦 、 有 系 統 和 深 入 的 戒 毒 治 療 計 劃 ， 當 局 於  2 0 0 9  年  1 0  月 在

九 龍 城 裁 判 法 院 和 觀 塘 裁 判 法 院 的 感 化 辦 事 處 試 行 「 加 強 感 化

服 務 計 劃 」 。 在 該 計 劃 下 ， 感 化 主 任 會 與 受 感 化 者 及 其 家 人 進

行 更 頻 密 及 深 入 的 會 面 ； 進 行 突 擊 家 訪 和 檢 查 ， 以 協 助 受 感 化

者 重 返 正 途 ； 進 行 更 頻 密 的 隨 機 尿 液 測 試 ， 以 確 定 受 感 化 者 沒

有 吸 毒 ； 以 及 提 供 有 系 統 的 主 題 治 療 計 劃 、 就 業 訓 練 或 學 校 教

育 和 關 於 家 庭 或 人 際 關 係 的 訓 練 ， 以 切 合 個 別 受 感 化 者 的 康 復

需要。  

2 . 26  根 據  2 0 1 2  年  5  月 的 檢 討 ， 「 加 強 感 化 服 務 計 劃 」 能 更 有 效 使

受 感 化 者 在 感 化 期 結 束 後 戒 除 毒 癮 ， 而 他 們 在 感 化 期 內 因 干 犯

其 他 罪 行 ， 尤 其 是 毒 品 相 關 罪 行 ， 而 再 被 定 罪 的 情 況 亦 較 少 。

由 於 檢 討 結 果 正 面 ， 該 計 劃 已 於  2 0 1 3 - 1 4  至  2015 -16  年 度 的 三

年 期 內 ， 擴 展 至 全 部 七 間 裁 判 法 院 。 我 們 會 再 檢 討 計 劃 的 成

效，並考慮計劃的未來路向。  

其他續顧服務單位  

2 .27  除 「 加 強 感 化 服 務 計 劃 」 及 由 其 他 戒 毒 治 療 及 康 復 服 務 機 構 提

供 的 續 顧 服 務 外 ， 政 府 部 門 亦 採 取 措 施 ， 支 援 及 協 助 戒 毒 康 復

者 。 例 如 教 育 局 繼 續 資 助 戒 毒 中 心 營 辦 教 育 課 程 。

在  2 0 1 3 / 1 4  學 年 ，  12  間 戒 毒 中 心 共 營 辦  18  項 教 育 課 程 ， 每 個

課程的資助額約  55  萬元。  

2 . 28  教 育 局 亦 提 供 學 位 安 排 服 務 ， 確 保  15  歲 或 以 下 已 完 成 戒 毒 治

療 的 青 少 年 能 重 返 校 園 ， 並 與 前 線 教 育 工 作 者 、 校 長 、 社 工 及

家 長 合 作 ， 協 助  15  歲 以 上 願 意 重 返 校 園 的 學 生 尋 找 合 適 的 學

位 。 這 能 確 保 他 們 在 完 成 戒 毒 計 劃 後 會 返 回 主 流 學 校 繼 續 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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習 ， 與 其 他 學 生 過 正 常 的 學 校 生 活 。 羣 育 學 校 亦 會 透 過 社 署 和

教 育 局 共 同 管 理 的 中 央 統 籌 轉 介 系 統 ， 取 錄 有 中 度 至 嚴 重 情 緒

及 行 為 問 題 的 學 生 。 羣 育 學 校 的 學 生 在 接 受 加 強 輔 導 及 教 育 輔

導後，倘若行為有所改善，便會重返主流學校。  

( C )  與 預 防 教 育 及 宣 傳 的 工 作 互 補  

一般宣傳  

2 .29  當 局 推 出 的 各 種 戒 毒 治 療 及 康 復 服 務 ， 與 預 防 教 育 及 宣 傳 的 工

作 互 補 。 除 加 強 市 民 和 青 少 年 抵 抗 毒 品 引 誘 的 能 力 ， 預 防 教 育

及 宣 傳 的 工 作 亦 提 高 市 民 和 家 長 對 及 早 辨 識 並 作 出 介 入 的 認

知 ， 以 及 加 強 公 眾 對 各 類 戒 毒 治 療 及 康 復 設 施 和 計 劃 的 認 識 及

支 持 。 在  2014  年 ， 我 們 推 出 一 系 列 禁 毒 宣 傳 短 片 ／ 聲 帶 ， 鼓

勵 吸 毒 者 盡 早 求 助 ， 又 鼓 勵 其 家 長 、 老 師 或 朋 輩 同 樣 盡 早 求

助 。 我 們 亦 積 極 推 廣  2 4  小 時 的 “ 1 8 6  1 8 6 ” 電 話 熱 線 服 務 及

98  186  186 即 時 通 訊 服 務 ， 及 不 時 與 媒 體 合 作 ， 訪 問 戒 毒 康 復

者，報道他們成功戒毒並重過新生的故事。  

地區宣傳  

2 .30  為 促 進 社 會 上 更 多 不 同 界 別 的 人 士 ， 當 中 包 括 家 長 、 老 師 和 前

線 工 作 者 ， 在 預 防 吸 毒 、 及 早 辨 識 和 介 入 方 面 發 揮 更 積 極 作

用 ， 禁 毒 基 金 於  2013  年 中 提 供 合 共  360  萬 元 的 撥 款 ， 以 支 援

在 社 區 層 面 推 行 禁 毒 活 動 ， 計 劃 在  18  區 推 行 ， 為 期 兩 年 。 首

輪 計 劃 已 於  2 0 1 5  年  3  月 結 束 。 禁 毒 處 檢 討 計 劃 的 成 效 後 ， 發

現 計 劃 成 功 提 升 參 加 者 的 禁 毒 意 識 ， 及 辨 識 吸 毒 者 的 能 力 ， 在

地 區 層 面 擴 展 了 禁 毒 網 絡 ， 並 把 額 外 的 地 區 資 源 用 於 舉 辦 禁 毒

活 動 ， 成 績 令 人 鼓 舞 。 為 持 續 在 社 區 層 面 打 擊 隱 蔽 吸 毒 的 問

題 ， 禁 毒 基 金 於  2015  年  4  月 已 支 持 推 出 第 二 輪 計 劃 ， 年 期 延

長 三 年 至  2018  年  3  月 ， 而 撥 款 額 則 增 加 至 合 共  621  萬 元 。 另

外 ， 各 分 區 撲 滅 罪 行 委 員 會 推 出 以 家 長 為 目 標 的 預 防 教 育 及 宣

傳 活 動 ， 並 着 重 加 深 對 吸 毒 問 題 的 認 知 ， 鼓 勵 家 長 於 有 需 要 時

求助。  

香港賽馬會藥物資訊天地 (藥物資訊天地 )  

2 .31  藥 物 資 訊 天 地 位 於 金 鐘 道 政 府 合 署 低 座 頂 層 ， 是 本 港 的 藥 物 教

育 和 禁 毒 教 育 活 動 的 匯 聚 點 。 中 心 設 有 大 量 展 品 和 資 訊 ， 包 括

個 案 研 究 、 新 毒 品 趨 勢 、 常 見 毒 品 的 禍 害 等 ， 並 設 有 互 動 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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院 ， 圖 書 館 和 課 室 ， 供 參 觀 者 使 用 。 在 過 去 數 年 ， 我 們 致 力 拓

展 藥 物 資 訊 天 地 在 禁 毒 活 動 中 的 角 色 ， 以 此 作 為 禁 毒 活 動 的 樞

紐 ， 為 特 定 目 標 羣 組 舉 辦 各 類 活 動 ， 例 如 為 在 職 家 長 舉 行 午 間

講 座 、 為 青 少 年 安 排 樂 隊 和 舞 蹈 表 演 ， 以 及 為 學 生 舉 辦 互 動 講

座。  

其他服務提供者  

2 .32  香 港 亦 有 不 少 其 他 服 務 提 供 者 協 助 提 高 市 民 對 毒 禍 的 認 識 ， 這

些 服 務 提 供 者 往 往 為 吸 毒 者 首 個 接 觸 及 介 入 點 。 綜 合 青 少 年 服

務 中 心 與 兒 童 及 青 年 中 心 旨 在 辨 識 及 接 觸 會 踏 足 中 心 及 ／ 或 參

與 中 心 活 動 而 又 易 受 不 良 嗜 好 ， 包 括 吸 毒 影 響 的 青 少 年 。 社 區

支 援 服 務 計 劃 的 五 支 服 務 隊 附 設 於 綜 合 青 少 年 服 務 中 心 ， 協 助

受 警 司 警 誡 的 青 少 年 改 善 人 際 關 係 ， 培 養 社 會 責 任 感 ， 讓 他 們

重 新 融 入 主 流 教 育 或 工 作 ， 減 低 再 次 犯 法 的 機 會 。 計 劃 的 服 務

範 圍 包 括 個 人 指 導 和 諮 詢 、 社 交 計 劃 、 志 願 服 務 、 領 袖 培 訓 ，

以及社會責任和能力提升計劃。  

2 . 33  綜 合 家 庭 服 務 中 心 及 綜 合 服 務 中 心 向 個 人 和 家 庭 提 供 一 系 列 預

防 、 支 援 及 補 救 性 質 的 家 庭 服 務 ， 以 回 應 他 們 各 方 面 的 需 要 。

有 關 中 心 亦 致 力 提 高 家 長 對 潛 在 的 兒 童 毒 品 問 題 的 認 識 ， 有 需

要時，更會向受毒品問題困擾的家庭提供支援。  

( D )  與 研 究 及 資 料 蒐 集 的 工 作 互 補  

藥物濫用資料中央檔案室 (檔案室 )  

2 .34  為 確 保 戒 毒 治 療 及 康 復 服 務 能 與 時 並 進 ， 切 合 需 要 ， 我 們 須 密

切 監 察 吸 毒 情 況 的 變 化 ， 適 時 改 善 。 藥 物 濫 用 資 料 中 央 檔 案 室

是 其 中 一 項 監 察 工 具 ， 於  1 9 7 2  年 成 立 ， 提 供 有 關 吸 毒 情 況 的

統 計 數 字 ， 以 監 察 吸 毒 趨 勢 及 吸 毒 者 特 性 的 轉 變 ， 協 助 政 府 設

計 禁 毒 策 略 和 計 劃 。 檔 案 室 為 自 願 呈 報 系 統 ， 記 錄 曾 與 呈 報 機

構 接 觸 而 又 被 這 些 機 構 呈 報 的 吸 毒 人 士 。 這 些 呈 報 機 構 包 括 執

法 部 門 、 戒 毒 治 療 及 福 利 機 構 、 專 上 學 院 、 醫 院 和 診 所 。 檔 案

室 所 整 理 的 統 計 數 字 ， 會 每 季 更 新 及 發 布 一 次 。 儘 管 檔 案 室 的

數 字 並 非 香 港 在 某 一 段 時 間 內 吸 毒 者 的 確 實 人 數 ， 但 能 顯 示 某

段 期 間 內 的 吸 毒 趨 勢 ， 有 助 制 定 及 規 劃 有 效 而 切 合 實 際 情 況 的

禁毒政策及措施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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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 . 35  根 據 法 例 ， 檔 案 室 的 資 料 必 須 保 密 並 受 到 高 度 保 障 。 檔 案 室 需

遵 照 嚴 格 的 保 安 措 施 ， 確 保 不 會 向 第 三 者 披 露 存 有 的 個 人 資

料 。 為 使 檔 案 室 的 運 作 暢 順 ， 當 局 定 期 為 呈 報 機 構 舉 辦 研 討

會 ， 簡 介 檔 案 室 電 子 資 料 呈 報 系 統 的 功 能 ， 以 及 處 理 對 資 料 保

密的關注。  

學生調查  

2 .36  除 了 檔 案 室 的 資 料 外 ， 我 們 還 會 參 考 其 他 數 據 和 資 料 ， 包 括 每

三 年 一 次 ， 由 禁 毒 處 委 託 顧 問 公 司 進 行 的 「 學 生 服 用 藥 物 情 況

調 查 」 。 調 查 就 學 生 吸 毒 的 特 性 、 學 生 對 吸 毒 的 態 度 及 所 掌 握

的 吸 毒 知 識 等 各 方 面 提 供 了 重 要 的 資 料 。  2 0 1 1 / 1 2  學 年 的 「 學

生 服 用 藥 物 情 況 調 查 」 的 結 果 已 於  2013  年  3  月 公

布 。  2 0 1 4 / 1 5  學 年 的 調 查 現 正 進 行 中 ， 調 查 預 計 於  2 0 1 6  年 初

公布。  

服務資訊系統  

2 .37  禁 毒 處 亦 已 推 出 服 務 資 訊 系 統 ， 供 戒 毒 中 心 收 集 數 據 。 戒 毒 中

心 可 利 用 該 系 統 提 供 管 理 上 的 統 計 數 據 ， 例 如 入 住 率 、 平 均 輪

候 時 間 、 戒 除 毒 癮 率 等 。 系 統 亦 有 保 存 個 案 的 記 錄 ， 以 便 日 後

跟 進 及 進 行 個 案 研 究 。 服 務 資 訊 系 統 旨 在 提 高 住 院 式 戒 毒 治 療

及 康 復 服 務 的 透 明 度 。 目 前 ， 共 有  21  間 戒 毒 中 心 自 願 加 入 服

務資訊系統。  

研究工作  

2 .38  除 蒐 集 資 料 外 ， 研 究 工 作 亦 有 助 奠 定 堅 實 的 基 礎 ， 讓 當 局 以 實

證 為 本 的 方 式 ， 制 定 禁 毒 政 策 和 措 施 。 研 究 諮 詢 小 組 成 員 來 自

學 術 、 社 福 及 醫 療 界 ， 職 責 是 協 助 政 府 統 籌 及 監 察 禁 毒 基 金 項

下 關 乎 毒 品 的 研 究 計 劃 。 小 組 的 工 作 十 分 重 要 ， 一 方 面 確 保 研

究 項 目 的 質 素 ， 另 一 方 面 衡 量 如 何 詮 釋 有 關 的 研 究 結 果 ， 讓 社

會 大 眾 有 所 啟 發 。 較 為 顯 著 的 是 ， 我 們 在 過 去 數 年 資 助 了 多 項

針 對 流 行 危 害 精 神 毒 品 的 研 究 ， 如 探 討 氯 胺 酮 對 健 康 的 影 響 ，

以 及 各 種 治 療 模 式 的 成 效 。 香 港 在 過 去 數 年 研 究 得 出 氯 胺 酮 對

泌 尿 系 統 、 精 神 健 康 和 肝 腦 功 能 的 損 害 ， 在 此 方 面 具 領 先 地

位 。 有 關 的 研 究 結 果 有 助 禁 毒 工 作 者 為 吸 食 氯 胺 酮 的 人 擬 定 各

種治療方法及康復計劃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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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 E )  禁 毒 基 金  

2 .39  我 們 須 鼓 勵 社 會 各 界 支 持 ， 在 香 港 舉 辦 各 類 創 新 的 禁 毒 活 動 。

政 府 以  3 . 5  億 港 元 資 本 於  1996  年 成 立 禁 毒 基 金 。 為 社 區 主 導

並 值 得 推 行 的 禁 毒 計 劃 提 供 資 助 。 計 劃 範 疇 涵 蓋 預 防 教 育 及 宣

傳 、 戒 毒 治 療 及 康 復 服 務 、 研 究 、 提 升 社 區 禁 毒 意 識 計 劃 (見 上

文 第  2 . 30  段 )及 資 助 戒 毒 中 心 進 行 工 程 的 持 別 撥 款 計 劃 (見 上 文

第  2 . 22  段 )等 。 政 府 在  2 0 1 0  年 向 禁 毒 基 金 注 資 後 ， 基 金 資 本 提

升至  33 .5  億元，以贊助此類計劃及研究。  

2 . 40  禁 毒 基 金 由 禁 毒 基 金 會 參 照 禁 常 會 的 意 見 管 理 。 禁 毒 基 金 管 理

委 員 會 因 應 吸 毒 問 題 的 新 趨 勢 ， 並 在 徵 詢 禁 常 會 的 意 見 後 ，

就 其 年 度 撥 款 工 作 訂 定 優 先 資 助 計 劃 範 疇 ， 為 申 請 者 在 規 劃 可

應 對 新 毒 品 問 題 的 計 劃 提 供 指 引 。 多 年 來 ， 政 府 一 直 透 過 禁

毒 基 金 大 力 支 持 值 得 推 動 的 禁 毒 計 劃 。 而 在 過 去 三 年 ， 禁 毒 基

金 合 共 資 助 了  87  項 有 關 禁 毒 教 育 及 宣 傳 、 戒 毒 治 療 及 康 復 ，

以及研究方面的計劃，撥款總額達  1 . 35  億元。  

表 9：禁毒基金撥款計劃  

 2 0 1 2 / 1 3年度  2 0 1 3 / 1 4年度  2 0 1 4 / 1 5年度  

核准撥款總額  

(百萬元 )  
$31 .7  $61 .3  $42 .3  

戒 毒 治 療 及 康 復 的

開支  

(佔總額的百分比 )  

5 7 . 7 %  4 2 . 2 %  3 0 . 6 %  

建議計劃數目  64  72  54  

核准計劃數目  21  35  31  

 

2 . 41  禁 毒 基 金 贊 助 了 多 項 創 新 的 社 區 計 劃 ， 以 改 善 現 有 的 戒 毒 治 療

及 康 復 服 務 ， 例 如 短 期 住 院 戒 入 治 療 計 劃 及 針 對 青 少 年 吸 毒 者

而設的專門泌尿科服務。計劃詳情載於附 件 三。  

  


